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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2023-007 

A股代码：601166                           A股简称：兴业银行 

优先股代码：360005、360012、360032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1、兴业优2、兴业优3 

可转债代码：113052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贵州省贵安新区建设数据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竞得挂牌出让的

贵州省贵安新区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宗地编号：GA（23）001-002号），土地面

积合计为177510.5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人民币5330万元。本公司拟在

该地块建设贵安新区数据中心，项目总体投资（包括土地出让款、园区建筑及安

装工程、数据中心机电配套工程等）预算约人民币68.80亿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2年12月1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贵

州省贵安新区建设数据中心的议案》，同意在贵州省贵安新区建设数据中心，项

目投资预算约人民币68.80亿元。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变化，对投资

预算和建筑面积在误差允许范围（10％）内予以审定，以及落实推进后续相关事

项。 

鉴于参加贵州省贵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项涉及本公司临

时性商业秘密，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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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本公司履行了内部审核、知情人档案登记、保密承诺签署等相关暂缓披

露程序。 

2023年2月24日，本公司参加了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办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竞买活动，竞得贵州省贵安新区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宗地编号为GA（23）

001-002号），土地面积为177510.5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人民币5330

万元。本公司已于当日与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续将按规定与贵州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贵州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贵州省贵安新区大学城数字经济产业园10号楼 

 

三、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情况 

宗地编号：GA（23）001-002号 

区域：贵州省贵安新区 

位置：马场镇 

出让人：贵州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交易方式：土地挂牌出让 

土地用途：一类工业用地 

土地面积：177510.56平方米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177510.56平方米 

土地使用年限：50年 

出让价款：人民币5330万元 

 

四、贵安新区数据中心项目建设规划 

本公司拟在上述竞得地块建设贵安新区数据中心，根据项目规划，拟建总建

筑面积合计约24万平方米，规划建筑包括数据中心机房、配套用房及其他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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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体投资（包括土地出让款、园区建筑及安装工程、数据中心机电配套工程

等）预算约人民币68.80亿元。 

 

五、建设贵安新区数据中心对本公司的影响 

建设贵安新区数据中心有利于推进本公司数字化转型，提升科技综合竞争实

力。本公司顺应“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和“双碳”要求，在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上

规划建设超大型绿色数据中心。通过本项目建设将进一步完善数据中心布局架构，

使IT基础设施更加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满足本公司日益增长的业务发展及运

营管理的算力需求，保障未来业务发展与产品创新，为本公司发展战略和数字化

转型提供强有力的算力支撑。该事项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

大影响。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7日 


